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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急

穗财农〔2020〕43 号
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转下达 2020 年第二批中央

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扶贫发展方向）的通知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协作办、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

扶贫资金（扶贫发展方向）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0〕41 号，

附件 1）和市协作办商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制定的资金分配方

案，现将 2020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586 万元转下达

给你们（附件 2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下达资金，收入列 2020 年度“1100231 贫困地区

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列 2020 年度“21305 农林水支出-扶贫

支出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目，年中编报支出决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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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下达资金用于奖补吸纳外省务工贫困人口，具体

请根据《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农〔2017〕8

号）有关规定使用。

三、请各区抓紧将资金安排到具体项目，切实加快预算执

行。

四、请加强资金监管，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

专用。同时请加强绩效管理，加强绩效目标监控和绩效评价，

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项

扶贫资金（扶贫发展方向）的通知（粤财农〔2020〕

41 号）

2.2020 年第二批中央财政项扶贫资金（扶贫发展方

向）安排表

广州市财政局

2020 年 6 月 30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。

广州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













附件2

单位：万元

市主管部门 地区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分配金额 备注

586

越秀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64

海珠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56

荔湾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43

天河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79

白云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66

花都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36

番禺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66

黄埔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78

南沙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38

从化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24

增城区
奖补吸纳外省（区、市）贫困人口务
工

吸收外省贫困人口就业 36

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（扶贫发展方向）安排表

合计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保障局

粤财农〔2020
〕41号，资金

编码890-
2020-XMZC-

2801-01-0106


